
（十七）市政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主体
	公开渠道和载体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	公开层级

	
	一级事项
	二级事项
	
	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群众
	主动
	依申请公开
	区级
	乡、村级

	1
	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
	 从事生活垃圾（含粪便）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证核发
	  申请条件、
  申请材料、
  申请流程、
法定依据   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，2016年8月22日国务院令第671号予以修改）
	20个工作日
	区城管局
	政府网站、政务服务中心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　

	2
	
	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	申请条件、
  申请材料、
  申请流程、
法定依据   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，2016年8月25日国务院令第671号予以修改）
	20个工作日
	区城管局
	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　

	3
	
	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
	申请条件、
  申请材料、
  申请流程、
法定依据   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，2017年3月1日予以修改）
	20个工作日
	区城管局
	
	√
	
	√
	
	√
	

	4
	
	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 
	  申请条件、
  申请材料、
  申请流程、
法定依据   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，2017年3月1日予以修改）
	20个工作日
	区城管局
	
	√
	
	√
	
	√
	




